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檢討地下鐵路服務及事故檢討地下鐵路服務及事故檢討地下鐵路服務及事故檢討地下鐵路服務及事故

序言

在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舉行的會議上，政府承諾就本年八月以

來地下鐵路 (地鐵 )發生的事故，檢討地鐵系統。現向委員報告檢討的結果。

背景

2. 根據《地下鐵路條例》以及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政府與地鐵有限公

司 (地鐵公司 )簽定的《營運協議》，運輸署署長是地鐵服務的規管當局，香

港鐵路視察組 (視察組 )總視察主任則負責監察涉及安全的事宜。地鐵公司

須符合《營運協議》中有關服務表現及安全的嚴格規定。

處理服務中斷的事故

3. 《營運協議》規定，列車服務如有中斷或延誤以致可能影響載客的安全

和效率，地鐵公司即須知會運輸署署長。有關政府部門和公共交通機構設有

既定的警報系統和應變計劃，地鐵發生事故可以迅速反應。

4. 發生事故時，地鐵公司會評估服務有可能中斷的時間，然後向運輸署

和其他交通機構發出 “黃色警報 ”，及早警示服務有可能嚴重中斷，好讓對
方與地鐵公司保持聯絡，準備在短時間內採取緊急行動。假如嚴重中斷情

況持續，或預計會維持 20 分鐘以上，並需要其他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緊急交
通服務，地鐵公司就會發出 “紅色警報 ”。對方收到警報後，須立即調動資
源，提供適當的支援服務。

5. 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由運輸署運作，發生交通服務嚴重中斷的事故

(包括地鐵事故 )時，中心可以發揮集中聯絡的作用，與公共交通機構作出

交通運輸方面的安排。

6. 地鐵發生事故引致服務嚴重中斷後，地鐵公司會提交報告。運輸署和

視察組會研究以下各點：

(a) 事故是否對安全構成影響，包括是否有乘客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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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乘客的影響以及地鐵公司為乘客安排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的措

施 (如有的話 )；

(c) 復修行動；

(d) 事故的起因；以及

(e) 地鐵公司認定或已採取的補救或改善措施。

有需要時，運輸署和視察組會與地鐵公司進行檢討，確保該公司採取適當的

糾正措施，避免日後再有同類事故發生，令地鐵繼續能提供安全快捷而且可

靠的服務。

7. 至於地鐵近日發生的事故，政府已收到地鐵公司呈交的報告。我們發

現，大部分事故均涉及觀塘線、將軍澳線以及新引進的韓國製列車。該公

司已找出引致故障的原因，並且已經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補救，而有部分

措施則現正實行 (詳情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政府已根據發生的事故，檢討地鐵系統

的服務表現。下文臚列我們就不同方面所作的評估，以及擬採取的補救行

動。

評估地鐵系統

8. 視察組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最近地鐵發生的事故是否因鐵路的工程系

統故障次數增加而造成。檢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八月期間服務中斷的

事故後，發現大部分服務延誤都是由訊號系統和列車系統造成，而涉及這兩

個系統的問題有增加的趨勢。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列出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八月期間
服務中斷的數字。調查的結果則詳述如下。

訊號系統

9. 訊號設備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安裝在軌道旁或機房的設備；其二

是安裝在列車上的設備。軌道旁和列車上的設備均由電腦控制，兩者互相

協調，以確保列車服務安全可靠。視察組認為，訊號系統（尤其是列車上

的設備）故障次數增加，是由二零零一年年初以來展開的新項目所造成，

因為進行這些項目須要調校訊號系統。涉及的項目包括二零零一年二月的

自動迴車操作、二零零一年八月的 魚涌紓緩乘客擠塞工程、二零零二年

四月引入韓國製新列車，以及二零零二年八月將軍澳線啟用。值得留意的

是，這些故障雖然對乘客造成延誤和不便，但卻無礙乘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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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鐵將軍澳線的新訊號系統和韓國製列車在付運前，首先已經過廠方

測試。各項設施安裝妥當後，亦全部即場再次驗證功能。其後再以新款韓

國製列車和其他現有列車進行測試運行，以確保訊號系統能發揮設定的功

能。新訊號系統測試的表現由視察組和運輸署一同監察，測試結果令人滿

意。

11. 為解決將軍澳線啟用後訊號系統出現的問題，地鐵公司一直與供應商

緊密合作，務求找出每次故障的成因，採取改善措施。大部分作出的改善，

都是透過更新軟件而進行的。地鐵公司並作出安排，由八月中旬起，所有

載客的韓國製列車，都已增派一名職員隨車協助車長分析故障和搶修，以

縮短服務延誤的時間。在系統較為穩定可靠之前，該公司亦會盡量減少使

用韓國製列車接載乘客。

韓國製列車的車門

12. 雖然大部分涉及韓國製新列車的延誤，都是由上文第 9 至 11 段所述
列車上訊號故障所引致，但亦有數宗是由車門失靈造成。據視察組研究所

得，這些事故一般的起因，都是列車車門控制線路的穩定性出現問題，令

到站列車的車門未能關好，或者列車感應不到車門已經關緊。車門失靈時，

列車上的電腦就會發揮安全防護功能，自動令列車無法啟動。乘客因此需

要下車，改乘下一班列車。乘客安全並無受到威脅。

13. 地鐵公司與列車供應商研究後發現，車門控制線路某些組件需要更

換，軟件也需要更新。該公司現正進行這兩方面的工作。

回廠列車載有乘客

14. 回廠列車載有乘客的個案令人關注到人為錯誤造成的事故。不過，這

類事故並未對乘客安全構成危險。地鐵是先進的鐵路系統，設計時已考慮

到利用各種工程系統，保障乘客的安全。列車的驅動一律受到列車自動保

障系統的防護。該系統不會容許列車駛入“不准駛入＂的軌道，並會使列

車與列車之間保持安全的距離。

15. 為使職員失誤的機會減至最低，地鐵公司最近發出一項新指示，規定車

務控制中心安排列車返回車廠前，必須於列車在回廠前的最後一站與車長再

次核實。此外，地鐵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委聘獨立專家進行定期的安

全管理檢討時，把人為表現列為其中一個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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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系統的其他主要設備

16. 其他如路基、架空電纜和月台幕門等主要設備出現問題造成延誤的次

數不多 (每年少於十次 )。我們的檢討顯示地鐵沒有任何主要的系統性故

障，由此可見鐵路維修工作妥善，能使各項設備的表現保持在高水平。

對地鐵維修和外判的評估

17. 地鐵的維修水平曾引起關注。以下部分闡述政府就這方面作出評估的

詳情。

地鐵公司的維修系統

18. 該公司已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慣例的維修系統，維修策略包括預防性維

修、以狀態為本的維修、以可靠性為主的維修及設施使用期分析等，這些

都是最新的維修原則。該公司也藉 訂立資訊管理系統，有效監察維修工

作，並且已設立經國際標準組織 9001:2000 核證的品質管理系統，確保維
修工程的質素。

19. 地鐵公司的維修管理系統須由外聘專家每三年檢討一次，而品質管理

系統則須每年由外聘審計師進行審核。這些檢討可確保該公司能經常妥善

管理維修工作。

將軍澳線的維修工作

20. 將軍澳線 15列現代化列車的維修工作，由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間
承辦列車現代化計劃的承辦商負責。該承辦商也負責將軍澳車廠設施的維

修工作。該承辦商在列車維修方面具備足夠的知識和經驗。至於將軍澳線

其他車站和基建系統首年維修責任期內的維修工作，則由原廠供應商或有

關承辦商負責。

21. 承辦商的員工已接受有關地鐵公司具體維修程序和標準的訓練，並且

獲得認證。這些員工遵循的維修程序和工作指示，跟地鐵公司的內部維修

人員完全一樣，兩者都依照同一維修作業表執行工作。承辦商的維修服務

表現基準已清楚訂明，與地鐵公司內部人員的並無分別。他們進行的維修

工程也要經地鐵公司監督、視察和審核，確保工程的品質和安全水平。根

據國際標準組織 9001:2000 的規定，維修系統須由認可的審計師進行周年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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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論有什麼外判安排，地鐵公司內部人員仍須負責即時處理設備失靈

和緊急故障的事故，而承辦商則須根據每日故障紀錄的資料，跟進設備故

障的問題。

23. 視察組檢討過地鐵公司維修工程的所有安排後，認為該公司設有全面

的維修和承辦商管理制度。

處理緊急事故的安排

24. 視察組亦已檢討處理緊急情況的安排。

25. 地鐵公司設有既定制度，能有效管理和疏散人群，亦有訂定完備的程

序處理各種不同的緊急情況。全體車站職員均受過訓練，能按照訂明的程

序，進行控制人群和疏散乘客的工作。各地鐵車站均採用防火建築材料建

造，而以車站的設計，乘客在無需職員協助的情況下也能順利疏散。地鐵

公司已定出一套有關綜合人手支援的應變計劃，一旦發生事故時，可以確

保從受影響較小的車站或路線，迅速而有系統地調動人手和資源。如有需

要，亦會召喚消防處及警方，這些人員會在數分鐘內到場協助。

26. 視察組認為地鐵車站的人手足夠，遇上緊急情況時，職員亦有能力控

制人群及疏散乘客。不過，由於每個車站的使用情況時有變化，而不同服

務時間內乘客的數量亦有變動，特別是新路線和新的轉車站啟用後變化更

為明顯，因此，控制人群的安排和人手數目亦須不時檢討。

警報系統及發放訊息

地鐵事故的警報系統

27. 政府與地鐵公司已檢討警報系統，希望㆞鐵㆒旦發生事故時能以最短

的時間啟動緊急安排。

28. 為確保有關的政府部門和交通機構能迅速安排緊急交通服務和控制

㆟群，㆞鐵公司同意採取以㆘行動：

(a) 指示車務控制㆗心的職員，有需要時多加善用黃色警報，讓運

輸署及其他公共交通機構可爭取時間，準備提供支援服務；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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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簡化警報表格，藉此加快㆞鐵公司與運輸署之間的通訊，並且

在㆒旦決定發出黃色 /紅色警報後，除使用圖文傳真外，還要以
直線電話聯絡運輸署。

29. 運輸署收到黃色 /紅色警報後，會協助聯絡其他交通機構，有需要時會

要求有關機構加強服務，並會監察這些機構增補服務的情況。

發放訊息

30. 曾有乘客投訴於地鐵發生事故時，當場沒有獲告知事發的原因，地鐵

車站發放的資料亦不足夠，不能指示他們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31. 運輸署的檢討顯示，地鐵公司的車務控制中心、車站與車長之間有足

夠的溝通渠道。然而，訊息的傳遞有可以加強及提高效率的地方，使資訊

發放更為迅速和一致。我們建議在發生嚴重服務中斷的情況時，地鐵車務

控制中心應協調向乘客發放主要訊息的工作，以免出現混亂或矛盾的訊

息。地鐵公司亦已將乘客資訊發放的紀錄妥善備存，以便事故後作出檢討。

32. 為改善發放訊息的情況，地鐵公司會善用溝通的途徑，把服務受阻的

有關訊息盡早告知乘客，包括提供估計延誤的時間。該公司亦會在車站範

圍內提供更清晰的標誌，指引乘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另一方面，運輸署亦

會與巴士公司進行檢討，研究為身處公共交通交匯處及地鐵站附近巴士站的

乘客，提供更清 的資料。

總結

33. 政府已全面檢討㆞鐵服務的表現。我們的結論是，整體而言㆞鐵系統

的安全和服務維持在高水平，而且有足夠保養。但另㆒方面，最近就新項

目的訊號系統及新列車車門的問題增加，值得關注。為此，我們已與㆞鐵

公司合作，致力找出補救措施糾正出現的問題，並設法改善處理緊急事故

的程序。

34. 政府設有既定的機制監察地鐵的服務水平及安全事宜。我們會繼續緊

密監察地鐵公司的表現，以及該公司落實補救和改善措施的情況。

35. 請委員閱覽本文內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二零零二年八月以來發生的地鐵事故內容摘要二零零二年八月以來發生的地鐵事故內容摘要二零零二年八月以來發生的地鐵事故內容摘要二零零二年八月以來發生的地鐵事故內容摘要

摘要： (*)服務延誤超 20 分鐘的事故；八月有 4 宗，九月則有 1 宗。

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八月五日 (*) 觀塘站韓國製列車

車㆖訊號設備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八月十㆓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列車㆖電腦間歇性失靈

!  更新電腦軟件

八月五日 油塘站英國製列車

壓縮氣體洩漏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八月十㆓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空氣壓縮機故障

!  更換空氣壓縮機

八月五日 (*) 樂富站韓國製列車

車門顯示器失靈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八月十㆓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車門控制線路故障

!  更新軟件

八月十日 觀塘站附近路軌機

件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八月十㆓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路軌訊號控制盒內探測訊號的電線破

損

!  更換破損的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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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八月十㆓日及

十五日

乘客被車門夾到或

夾住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在八月十㆓日及十五日往九龍灣車廠

考察車門操作情況。香港鐵路視察組

要求㆞鐵公司提醒所有車長及車站職

員，監察車門關閉情況時，必須並用

肉眼和閉路電視。如有懷疑，不應開

動列車。

!  八月㆓十九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九月十㆓日繼續討論如何改善新列車

的車門。視察組正跟進改善方法。

!  八月十㆓日：㆒名乘客未熟習韓國

製新列車車門的操作方式，車門關

閉時站得太近，以致㆖臂肌肉被車

門夾到。

!  八月十五日：㆒名乘客為使同行者

能進入車廂，兩次試行阻止車門關

閉，手指因而被車門夾到。

!  ㆞鐵公司在八月十六日舉行記者

會，展示韓國製列車安全操作的特

點。㆞鐵公司已聽取政府的意見，

增貼安全警告，增加廣播的次數，

提醒乘客關閉車門時不應靠近，在

乘客特別多的月台增派㆟手，並在

車站播放宣傳錄影帶，提醒乘客注

意車門安全。

八月十㆕日 (*) 太子站列車剎車系
統失靈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八月㆓十九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牽引動力系統的電子接觸點損毀

!  更換損壞的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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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八月㆓十日 牛頭角站韓國製列

車輕微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報告結果

!  八月㆓十九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

會議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八月㆓十㆒日

(*)
油麻㆞站月台幕門

失靈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報告結果

!  八月㆓十九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

會議

!  控制月台幕門的電腦控制線路板短路

!  更換損壞的組件

八月㆓十㆒日 旺 角 站 列 車 輕 微

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報告結果

!  八月㆓十九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

會議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九月㆔日 觀塘線回廠列車載

有乘客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除㆒般報

告內容外，另須提供進㆒步資料。

!  九月十七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車務控制㆗心並無通知車長該班列車

已調配駛回車廠

!  ㆞鐵公司已提醒員工溝通時必須清

晰，並向車務控制㆗心發出新的指

引，說明安排列車回廠前，必須與車

長再次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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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  視察組表明這宗事故對乘客安全並

無威脅。該組正與㆞鐵公司跟進，

研究可否在列車或路軌加㆖顯示，

提醒車長列車須駛往哪㆒個終站。

九月五日 (*) 北 角 站 列 車 故 障

導 致 將 軍 澳 線 服

務暫停

!  發生事故後即時查詢，證實只屬錯

誤警報，對安全並無影響。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要求㆞鐵公司考慮全面檢查所有列

車，並改善保養。

!  九月㆓十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

會議，研究警報程序

!  九月十㆓日、㆓十日及㆓十㆔日與

㆞鐵公司討論技術方面調查的結

果。正與㆞鐵公司跟進改善措施的

細節。

!  監察列車掛鉤脫卡的儀器開關短路，

造成錯誤警報。由於儀器有故障安全

裝置，列車即時停㆘，防止車身再有

移動。其後需另派列車把壞車從路軌

推走。

!  故障是由於列車車底㆒條塑膠導管破

裂而造成。已經檢查列車車隊，亦已

定出進㆒步改善的措施，現正實行。

九月十日 太子站韓國製列車

故障引致服務延誤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報告結果

!  九月十七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列車電子組件失靈

!  更換損壞的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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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九月十㆔日 將軍澳站列車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九月十七日與㆞鐵公司舉行檢討會議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九月十七日 鑽石山站韓國製列

車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九月十九日 觀塘站韓國製列車

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九月㆓十㆓日 港島線列車的安全

玻璃突然破裂，令㆒

名乘客受傷。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結果。正跟

進是否可加以改善。

!  起因有待確定，不過有可能是玻璃製

造過程㆗攙有雜質所致。

!  ㆞鐵公司正與供應商跟進，研究如何

盡量減低受傷的危險。

九月㆓十㆔日 大窩口站列車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交報告

!  連同九月五日發生的事故㆒併與㆞

鐵公司跟進

!  列車的跳脫開關損壞

!  更換損壞的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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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故 政府採取的跟進行動 起因 /地鐵公司採取的復修及補救措施

九月㆓十五日 魚涌站訊號故障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結果 !  路軌組件短路

!  更換損壞的組件

九月㆓十六日 黃大仙站列車車門

出現問題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結果 !  車門開關按鈕失靈

!  更換損壞的組件

十月八日 黃大仙站列車電腦

出現問題

!  要求㆞鐵公司提供調查結果 !  列車㆖電腦發生問題

!  繼續微調電腦系統

—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a) 5至9分鐘的延誤(a) 5至9分鐘的延誤(a) 5至9分鐘的延誤(a) 5至9分鐘的延誤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 1999199919991999 2000200020002000 2001200120012001 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

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 18181818 17171717 55555555 36363636

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 22222222 30303030 70707070 117117117117

列車列車列車列車 73737373 60606060 52525252 49494949

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 3333 1111 2222 3333

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 14141414 35353535 46464646 49494949

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 3333 13131313 25252525 28282828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33133133133 156156156156 250250250250 282282282282

(b) 10至19分鐘的延誤(b) 10至19分鐘的延誤(b) 10至19分鐘的延誤(b) 10至19分鐘的延誤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 1999199919991999 2000200020002000 2001200120012001 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

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 9999 7777 28282828 25252525

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 24242424 20202020 17171717 2222

列車列車列車列車 23232323 19191919 14141414 7777

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 2222 2222 0000 4444

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 16161616 10101010 16161616 15151515

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 5555 3333 7777 777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79797979 61616161 82828282 60606060

(c) 20分鐘或以㆖的延誤(c) 20分鐘或以㆖的延誤(c) 20分鐘或以㆖的延誤(c) 20分鐘或以㆖的延誤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故障原因 1999199919991999 2000200020002000 2001200120012001 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2002(1至8月)

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信號 - 軌旁設備 1111 1111 2222 6666

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信號 - 車㆖設備 4444 1111 3333 0000

列車列車列車列車 1111 7777 3333 1111

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其他主要設備* 3333 1111 0000 1111

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乘客行為 7777 8888 5555 4444

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 1111 1111 3333 222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7171717 19191919 16161616 14141414

*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1)  其他主要設備包括路基、架空電線和月台幕門1)  其他主要設備包括路基、架空電線和月台幕門1)  其他主要設備包括路基、架空電線和月台幕門1)  其他主要設備包括路基、架空電線和月台幕門

2)  其他原因包括土木工務、車站維修及外界因素等2)  其他原因包括土木工務、車站維修及外界因素等2)  其他原因包括土木工務、車站維修及外界因素等2)  其他原因包括土木工務、車站維修及外界因素等

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

1999至2002年(截至8月)涉及5分鐘或以㆖延誤的事故次數1999至2002年(截至8月)涉及5分鐘或以㆖延誤的事故次數1999至2002年(截至8月)涉及5分鐘或以㆖延誤的事故次數1999至2002年(截至8月)涉及5分鐘或以㆖延誤的事故次數

(故障成因分類)(故障成因分類)(故障成因分類)(故障成因分類)

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

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事故次數


